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提出。 

本文件由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拉萨日多温泉山庄有限公

司，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开发局地热地质大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明礼，秦志鹏，多吉，邬国栋，刘高令，李永林，卓玛曲西，姜贞贞，边巴，达瓦

（女），苏思强，李国成，冯源强，周鹏，邱豪，李红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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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温泉是集水热矿为一体的绿色矿产资源，西藏地区地热温泉资源极为丰富，资源禀赋独

特，显示类型齐全，地热温泉水中矿物质组份种类多、含量高，泉口温度覆盖低温到高温。在西

藏地热温泉康养疗疾始于公元八世纪，是藏医药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门类，藏族先民对地热温泉的

治病保健研究较为深入、系统，在藏医药典籍和佛教经典中都有适用症、沐浴方法、禁忌等的详

细记述。“翻过雪山，骑上好马，带上美食，去洗那差不多包治百病的温泉”（阿来《遥远的温

泉》），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仍是藏族同胞生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康养疗疾习俗。随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不断追求，地热温泉除了发电、种植、取暖，康养旅游也备受青睐，对地热温泉的研究也

越来越深入，当我们采用现行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对西藏地热温泉进行分类评价，仅仅“温度”

指标就有3个不同限值，对泉口温度或储层温度也模糊不清。通过梳理现行标准规范，主要存在：

一是GB/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资料性附录 E 给出“理疗热矿水水质标

准”，推荐了14个成分的有医疗价值浓度、矿水浓度、命名矿水浓度指标界限值，并给出了相应

矿水命名浓度和名称，规定水温大于等于34℃为温（矿）水（并未明确是泉口温度还是储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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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标准正文“表4 地热资源温度分级”中规定主要储层代表性温度≥25℃为温（矿）水。

二是GB/T 13727-2016（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规范），在“6.2.3”条款“表1”中规定了理疗天

然矿泉水的11个项目水质指标，规定水温大于36℃的为温（矿）泉水，规定水质测试应按

GB/T8538-2008规定执行。相较GB/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删除了指标“钡、

锂、锶、氟”，增加了指标“砷”，也未明确温度是泉口温度还是热储存温度。

三是GB/T 41837-2022（温泉服务温泉水质要求）“4.2”条款中规定了理疗温泉水源水18个项

目水质指标，在“术语和定义” 3.1条规定“出水口温度不低于25℃的水源水为温泉水”，规定“温泉

水水质项目检测方法”为GB/T 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相比GB/T 13727-2016（天然

矿泉水资源勘查规范），新增加指标“氟化物、锂、锶、钡、锰、碳酸氢钠、硒、锌”；相比GB/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新增加指标“锰、碳酸氢钠、硒、锌”。

以上三个标准的相同项目（或组分）的指标界限值基本一致，但是锂、二氧化碳、偏硼酸、

氡的界限值存在差异；另外GB/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更强调水的“矿物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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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采用“矿化度”来衡量水中所含能形成固体残渣的无机物质的总量，而后两个标准则采用了“溶

解性总固体”来衡量水中溶解的所有固体物质（包括无机矿物质和其它可溶的有机和微生物等）的

总量；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科技进步，后两个标准的相关表述和指标名称方面更加科学，如GB/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规定的是“氟、溴、碘”而后两标准规定为“Br-、I-、氟化

物”，前者是元素，后者是元素在水中形成的化合物；GB/T 13727-2016（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规

范）和GB/T 41837-2022（温泉服务温泉水质要求）规定的水质测试引用标准已经更新不适用于以

上两个标准；三个标准均未对地热温泉水质分类命名规则进行规定，常常出现同一地热温泉有多个

不同水质分类命名名称。

综上，现行国家标准存在的相互不一致问题，不适用于西藏丰富而矿物质种类、含量、显示类

型多样的地热温泉资源。不利于西藏地区地热温泉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研究。为进一步支撑西藏地区

可持续、绿色高质发展，首次制订发布实施《西藏地热温泉水质评价分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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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热温泉水质评价分类规范》于2023年开始预研，主要开展现行国家标准比对，结合

西藏地热温泉温泉研究成果和调查评价需要，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相关标准编写立项材料，于2024年1月向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上报立项申请。根据《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推荐性地方标准制（

修）订计划项目通知》（项目编号：Xzzb-2024015），标准由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

心实验室主持起草，成都理工大学、拉萨日多温泉山庄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热地质大队参与起草，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对标准起草

开展了讨论、征求意见、预审，2025年7月23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了审

查。本标准已于2025年7月30日发布，将于2025年8月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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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订根据科学性、综合性、公正性、实用性的基本原则，按照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规定起草，

与现行最近的国家标准的量化方法保持相对一致，同时紧密结合西藏地热温泉资源特色和勘查

评价、开发利用现状及康养旅游经济发展趋势需要，充分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第一章“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西藏地热温泉水质评价分类的术语定义、评价要求、水质分类命名及评价流

程与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西藏自治区内从地下自然涌出或经人工钻井揭露的温度不低于 25℃的地热温

泉水的水质评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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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章“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对GB 5749等12个国家、行业标准的相关条款进行了引用，并规定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避免因引用文件更新导致本标准的应用受限。

（四）第三章“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与正文内容密切相关的6个术语，结合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如“地热”、“温

泉”等术语的内涵。其中：

“3.1 地热”定义：地球内部所储存的热量。本文件中地热是指水热型地热资源，是集热、矿、

水为一体的具有一定物理特性和特殊化学组成的热水或水蒸气，常常以天然温泉的形式出露地表。

“3.2 温泉”定义：在地质作用下自然形成的赋存于地层中的液态矿产资源，从地下自然涌出或

经人工揭露采集的温度不低于 25℃的地下热水，具有相对稳定的水文、物理化学特征及矿物组分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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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章“4 评价要求”
“评价要求”是本标准的第四部分，包括“4.1 水源地勘查”、“4.2 水源地评价”、“4.3 水质评价”3

条13款。以下进行逐条解读：

4.1 水源地勘查（2款，4.1.1、4.1.2）

4.1.1 地热温泉水源地勘查的目的是对潜在的或已开发的地热温泉水源地进行综合勘查评价，

查明资源的赋存条件和分布规律、特征性质，评价资源储量和利用方向，从资源禀赋、技术经济

条件、社会效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建议。

4.1.2 地热温泉水源地勘查按照GB/T 11615的规定执行，兼做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的应按照

GB/T 13727的规定执行。

依据现行GB/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之“5.2 不同勘查阶段工作要求”，结合西

藏地热温泉资源调查评价实际工作需求，规定西藏地热温泉水源地勘查的基本工作内容和要求。

4.2 水源地评价（3款，4.2.1、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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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勘查阶段的地热温泉资源应有一个水文年以上的水温、水量、水位、水质及水源周边水

文地质环境动态监测台账，水质按丰平枯水期至少监测 3 次。已开发利用的地热温泉资源水温、

水量、水压动态监测频率不少于 3 次/月，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分析项目应包括 4.3 规

定的水质指标。

4.2.2 抽吸地热温泉资源时其水温、水量、水位、水质应保持相对稳定，水位不得出现不可逆

下降，水质不得发生实质性改变，水温变化范围不宜超过士 2℃。

4.2.3 对以井采为主的地热温泉根据抽水试验，统计计算一定时限内的可开采量；以自然涌出

（泉）利用为主的地热温泉根据自然涌水（泉）的动态观测资料，采用泉水流量衰减方程计算或

以自然涌水（泉）多年枯水期最小流量的 80%水量作为可开采量。

参考GB/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之“7.8 动态监测”、“8  地热资源/储量计算与

评价”及GB/T 13727-2016（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之“8.3 动态监测”、“7 允许开采量计算

与评价”及《水文地质手册》（第二版，P269“动态监测”结合西藏地热温泉水源地评价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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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水质评价（8款，4.3.1〜4.3.8）

4.3.1 感官要求，允许有与命名组分或特异性矿物组分相对应的色和味，允许有天然矿物盐沉

淀，但不得有其它异物。

参考GB 853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之“3.2感官要求”作出规定，结合西

藏地热温泉资源水质特性，允许有特殊矿物组分散发出的味或因温度、压力变化出现矿物盐沉淀。

4.3.2 用于地热温泉沐浴、嬉水活动地热温泉水源水质符合表 1 的规定。

参考GB/T 41837-2022（温泉服务 温泉水质要求）之“4.1 提供温泉服务的温泉水源水质指

标”，未采纳其中砷及其限值，含砷地热温泉是西藏一类独特的地下热矿水资源，水中所蕴含的砷

绝大部分为五价砷；参考CJ/T 325-2010（公共浴池水质标准）之“浴池水质表1、表2”规定了pH、

浑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性总固体（TDS）、铜绿假单胞菌；参考CJ/T 244-2016（游泳池水质

标准）之“4.2 游泳池水质标准（表1）”规定了尿素、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参考GB 37488-

2019（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之“4.4.2 天然游泳池（表5）”规定了漂浮物。

规定除表1中规定项目外，如有其他评价需求，应执行GB 574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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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用于地热温泉康养、保健、养生及矿泉水疗的水源水质不仅应满足表 1 的规定，还应按

照表2 规定的各项指标进行评价与分类命名，有一项符合表 2 规定即可分类命名为相应的疗养天

然矿泉（水）。

4.3.4 地热温泉水源水质按温度、酸碱性（pH）、溶解性总固体（TDS）、总硬度分类命名应

按照附录 A（规范性附录）的规定执行，符合表 A.1、表 A.2、表 A.3、表 A.4 的规定即可分类命

名为相应的泉。

规定提供地热温泉康养、保健、养生及矿泉水疗水源水质不仅满足（表1）基本规定，还应满

足溶解性总固体（TDS）、游离二氧化碳（fCO2）等表2的18项中的任一项。只要有一项符合表2

中的规定即可分类命名为相应的疗养天然矿泉（水），水源水质按温度、酸碱性（pH）、溶解性

总固体（TDS）、总硬度分类命名应照附录A（规范性附录）规定执行。

表2中溶解性总固体（TDS）、游离二氧化碳（ fCO 2）、硫化氢（以S 2 -计）、偏硅酸

（H2SiO3）、偏硼酸（HBO2）、溴（以Br-计）、碘（以I-计）、总铁（TFe）、砷（As）、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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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10项指标来源于GB/T 13727-2016（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之“6.2.3 理疗天然矿泉

水水质指标（表1）”，氟（以F-计）、锶（Sr2+）、锂（Li+）、硒（Se2+）4项指标由GB/T 41837-

2022（温泉服务 温泉水质要求）之“4.2 理疗温泉水源水质指标（表2）”和GB/T11615-2010（地

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之“附录E 理疗热矿泉水水质标准”综合作出规定，重碳酸盐（以HCO3
-

计）、氯化物（以Cl-计）、硫酸盐（以总SO4
2-计）三项指标来源于文献1（肖振，等，2017）。

在引用以上标准时，进一步规范项目（或组分）表达形式，如硫化氢（以S2-计）的表达更符

合日常实际应用，根据文献1规定的重碳酸盐（以HCO3
-计）、氯化物（以Cl-计）、硫酸盐（以总

SO4
2-计）三类水，不仅符合西藏地热温泉评价需要也更能反映西藏地热温泉水的特征。

根据GB/T 14157-2023之“3.2.13.17 温泉：泉口水温高于当地年平均气温的地下热水天然露

头”，GB/T 33533-2017（温泉服务 基本术语）之“2.1 温泉：地表下自然形成的，出水口水温不

低于25℃的水源”，西藏年平均气温为18℃左右，因此，本标准规定西藏地区地热温泉泉口界限

温度为25℃（≥25℃）更适合适合西藏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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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地热温泉水源兼作生活饮用水水源，还应按照 GB 5749 的规定评价。

4.3.6 地热温泉水源兼作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还应按 GB 8537 的规定评价。

4.3.7 经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水质检测评价，主要组分（TDS、K+、Na+、Ca2+、Mg2+、

HCO3
-、SO4

2-、Cl-等）浓度的变化范围不应超过 20%，且水化学类型不得发生改变。

4.3.8 阴、阳离子浓度大于 25%（摩尔分数）以上者可参与水化学类型分类。

（六）第五章“5 水质分类命名”
根据西藏地热温泉水源水分类命名评价需要，提取最能反应西藏地热温泉水质特性的疗养指

标、总硬度、酸碱性、温度、溶解性总固体等指标，规定按一定规则参与疗养天然矿泉水分类命

名，是本标准的创新点也填补了现行标准在这方面的空白，首次以标准的形式规范了地热温泉水质

评价分类命名原则，避免了以往行业内对同一地热温泉水质评价分类命名存在“一泉多名”或“基

本特征不全”的问题。

5.1 用于水疗、保健、养生及矿泉水疗法的地热温泉水源水，水质界限指标任意一项符合4.3.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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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规定者都可参与疗养天然矿泉（水）分类命名。 

5.2 地热温泉水源水质温度、酸碱性（pH）、溶解性总固体（TDS）、总硬度符合表 A.1、表 

A.2、表 A.3、表 A.4，可进行相应类型水质分类命名。 

5.3 分类命名方式，采用“疗养指标（表 2）+总硬度（表 A.4）+酸碱性（pH）（表 A.2）+疗

养天然+温度（表 A.1）+溶解性总固体（TDS）（表 A.3）”命名分类方式，多个水疗界限指标达到

表2规定者，按其与溶解性总固体的比值判断，比值大者在前。 

示例：某地热温泉 pH7.2，温度 41 ℃，偏硅酸 73.2 mg/L，锶 11.2 mg/L，溶解性总固体

（TDS）1230 mg/L，硬度 280 mg/L，则可命名为：硅酸锶微硬中性疗养天然温矿泉（水）。

（七）第六章“6 评价流程及方法”

6.1 样品采集与保存

地热温泉水质样品采集和保存按附录 B（规范性附录）的规定执行，不在附录 B 范围的项目按

GB/T 11615 和 GB/T 5750.2 执行或所采用的检测方法特别要求的样品采集和保存规定。

6.2 现场检测

DB54/T 049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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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温泉水质现场检测包括但不限于流量、温度、pH、电导率（EC）、氧化还原电位（ORP）

等，应根据水质评价需要或设备配置增加现场检测项目，流量采用直角三角堰法测定，温度、pH 、

电导率（EC）、氧化还原电位（ORP）的检测按 DZ/T 0064-2021 规定执行。

6.3 化学组分检测

地热温泉水质化学组分检测按照 GB 8538、GB/T 5750，可单独或配套使用，应满足地热温泉水

质评价和用途需求。尿素的检测按 GB/T 18204.2 规定执行。

6.4 微生物检测

地热温泉水质微生物检测按 GB 5750.12 规定执行，铜绿假单胞菌按 GB 8538 规定执行。

6.5 检测结果质量控制

按 GB/T 5750.3 规定执行。

（八）附录

本标准共有3个附录，其中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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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附录）地热温泉水源水分类

参考GB/T 15218-2021（地下水资源储量分类分级）和文献1（《中国医疗矿泉定义与分类方案

专家共识(2017年)》），结合地热温泉康养旅游开发利用实际需求略有修改。

A.1 范围，规定了地热温泉水源水按温度、酸碱性（pH）、溶解性总固体（TDS）、总硬度的

界限值与分类。

A.2 在表 A.1 给出了地热温泉泉口或井口水源水按温度分类。

DB54/T 0499—2025



A.4 在表 A.3 给出了地热温泉水源水按溶解性总固体（TDS）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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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在表 A.2 给出了地热温泉水源水按酸碱性（pH）分类。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地热温泉水质样品的采集和保存 

参考GB/T11615-2010（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5750.2-2023（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第二部分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的相关规定，结合西藏高原野外地热温泉资源调查评价实际工

作略有修改。

B.1 范围 适用于地热温泉水源水（包括抽水井、自流井、泉等）和地热温泉沐浴嬉水池水等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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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在表 A.4 给出了地热温泉水源水按总硬度分类。



质样品的采集和保存 。

B.2 采集点选择及现场测试（4条，B2.1〜B2.4）。

B.3 采样容器准备（2条、10款）。

B.4 不同分析项目水样的采集和保存（7条、9款，表B.1 水样采集与保存技术规定）。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直角三角堰估算水流量 

C.1 范围 适用于利用直角三角堰监测地热温泉水源水的流量。 

C.2 测量原理，试验时，将三角堰壁板直角朝下垂直放置，通过测定三角堰中部的稳定水头高

度 h，利用斯托克斯定理和伯努利定理来计算流量（表C.1）。

 C.3 直角三角堰制作与实际应用（图C.1、表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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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梳理归纳现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西藏地热温泉资源调查评价、开发利用、科

学研究实际需求制订，为西藏区内地热温泉资源调查评价和开发利用水质分类评价提供了技术支

撑，提升了西藏地热温泉开发利用管理的标准化水平。

《西藏地热温泉水质评价分类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推动西藏自治区地热温泉产业经济发

展，特别是地热温泉康养旅游经济发展，为西藏地区丰富的地热温泉资源科学分类评价和开发利

用提供技术支撑。

本标准通过对西藏自治区丰富的地热温泉资源科学分类评价，特别是针对利用地热温泉开展

地热温泉旅游活动沐浴、嬉水服务和利用地热温泉康养、保健、养生及矿泉水疗进行了标准化、

规范化规定，也为管理部门进行市场管理和企业市场开拓提供科学依据，持续助推西藏自治区水

资源产业经济发展、温泉康养旅游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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